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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军谈判会议的议事规则 

导 言

本议事规则是參照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最后文件》中各 

项有关条敦，包括各成 i 国在特别会议期间经适当协商后达成的并经大会《最后文 

件 》表示欢迎的协议通过的。

一 . 职能和组成

1 . 裁军谈判会议( 以下简称会议）是为各核武器® 家和他三十五个国家讲 

行裁军谈判而开故的讲坛（附件一），

2 . 会议的组成应定期予以审查*

3 . 会议所有成g 国应按照《联合国宪章》所载主权平等原则，以独宜国家完 

全平等的条件參加委员会工作，

二 .代表和全权证书

4 . 会议各成员国代表团由代表团闭长一人和必要的Æ他代表、顾问和专家组

成.

5 . 每一成员国代表闭必须将其外交部长授权颁发的全权诬书递交会议主席，

6 . 各国代表团的座位应按成员国英文名单字母次序排列•

三.全里

7 . 本会议的年会分两期举行》第一期会议于二月份第星期二开始，会议 

应考虑工作需要，尽早决定第二期会议的开幕日期以及年会两期会议的闭幕日期，

8 . 会议主席在同所有成员国充分协商并经所有成员国同意后可召开特别会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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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9 . 本会议开会期间，由全体成员国自每一历月第一日起轮流担任会议主席， 

一九七九年一月已开始按全体成员国英文名单字母顺序按月掩流•

10. 当担任会议主席的代表团闭长缺席时，可由其代表团的一名成员替代，如 

担任主席断代表团没有成员可以执行主席职务时，则应由絶下一届主席的代表团暂 

代主席职位，

1 1 . 主席除了行使主席的正常职务和本规则所赋予的其他职权外，应同会议充 

分协商并在会议的权力之下代表会议同各小国家、联合国大会及其他机构和其他国 

际组织进行联系，

12. 在休会期间，主席职务应由主持上次会议全体会议的成§国代表执行 .

五 . 秘书处

1 3 . 联合国秘书长经会议请求并同会议充分协商后任命会议秘书长•秘书长还 

作为联合国秘书长个人代表协助会议及其主席安排会议工作湘编制日程表，

1 4 . 经会议及其主席授权，秘书长除了别的事项以外，应协助会议编制临时议 

程并草拟会议提交联合国大会的报告初稿 . '

1 5 . 经会议请求，秘书长应向会议提供专业协助，以便就会议谈判主题编制背 

是文件和参考书目，并收集各项同谈别有关的资料和情报，

1 6 . 秘书长也应执行本规则或会议所责成的其他职务。

1 7 . 联合国秘书长应为会议和会议可能设立的任何附属机构提供它们所需要的 

工作人S 和必要的後助和服务。

六 . 工作的掌桓和决定的通过

1 8 . 会议应以协商一致方式进行其工作和通过其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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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 工作安排

19. 会议的工作应在全体会议以及会议经商定的任何额外安排的例如不论是否 

有专家参加的非正式会议上进行。

2 0 . 会议应按商定的时间表举行全体会议。 除非会议男有决定，会议应公开 

举行。 会议如决定举行非公开会议，应同时决定是否发表会议公报。会议公报应 

充分反映议事过程的实质和会议的决定。

2 1 . 如会议不能就谈判项目的实质作出决定，则应考虑在稍后时期审议该项目。

2 2 . 会议可举行不论是否有专家参加的非正式会议， 以便在适当时审议实质性 

问题和有关其工作安徘的问题。 会议如有要求，秘书处应以工作语文编制各该会议 

的非正式简要记录。

2 3 . 如会议认为为有效执行其职务有需要时，包括似乎具有就一项条约草案或 

其他草案案文进行谈判的基础时，会议得设立附属机构，例如特设小组委员会、工 

作小组、技术小姐或政府专家小姐， 而且各附属机构除非会议身有决定，对会议所 

有成员国都开放。会议应确定各该附属机构的职权， 并对其工作提供适当支持。

2 4 . 会议应决定会议议事规则可否加以修改以适应其附属机构的特殊需要。附 

属机构的会议除非委员会月有决定，应为非正式会议。秘书处应在附属机构请求时 

提供援助，包括以会议工作语文编制附属机构会议活劲的非正式倚要记录。

25. 协商一致通过报告不应被解释为以任何方武影响各该报告必须忠实反映各 

机构所有成员国立场的基本要求0

2 6 . 会议及其附属机构正常情况下都在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举行会议。

八 . 议程和工作计划

2 7 . 会议应在其年会开始时通过全年的议程。会议通过议程时应考虑到联大向 

它提出的建议、会议各成员的提案以及会议的决定。

2 8 . 会议应在年会每一期会议开始时， 以其议程作为基础，拟订工作计划，其 

中应包括该期会议的工作时间表，拟订时应顾及第二十七条所述的建议、提案和决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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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9 . 临时议程和工作计划应由会议主席在秘书长协助下拟订，并提交会议审议 

和通过。

3 0 . 全体会议的发言主颜应同按商定的工作计划正在讨论的议颜相符。但会议 

任何成员国都有权在全体会议上提出任何同会议工作有关的议题。 并具有充分机 

会就任何它认为值得注意的问题提出露见。

3 1 . 会议工作期间成员国可要求在议程上增列紧急项目。 会议应决定是否予 

以审议和何时予以审议。

九 . 非会议成员国的参加

3 2 . 全体会议和会议决定召开的其他会议开会期间，会议室应为非成员国保留 

席位0

33. 各个表示关心但非会议成员的国家可就构成会议谈判主颖的裁军措施向会 

议提出书面提案或工作文件，并可参加有关这些提案或工作文件的主顾事项的讨论。

3 4 . 应非会议成员的国家的请求，会议得邀请它们在会议讨论这些国家特别关 

心的间题时发表意见。 会议审议此项请求后， 可通过主席向有关国家发出邀请，I

请其列席会议发表意见》

35. 会议可决定邀请第三十三条和第三十四条所述国家參与非正式会议及其附 

属机构的会议，如决定邀请则适用议事规则第三十四条的规定。

3 6 . 第四条和第五条的规定也应适用于参与会议工作的非成员国代表团。

十 ’ 语文、记录和文件

3 7 . 参加会议工作的各成员国应以联合国系统内使用的各种语文提供同声传译、 

公开的全体会议的遂字记录和文件。如同声传译可将代表的发言译成工作语言， 则 

代表可用本国语言发言。



38. 文件应按秘书处收到的先后次序编号。 秘书处应经 f 印发所有文件的一 

览表

3 9 . 十八国裁军安员会、裁军資员会会议（载染会议）以及裁军谈刹委员会各 

系列文件可予直接援引，无须另行提出原件。

40. 会议的遂字记录和正式文件以及其他有关文件通常应于两周内散发给联合 

国成员国。 会议正式文件可供公众索取.

十一、对联合国系统肉各机构的邀请

4 1 . 如会议认力为促进其工作有裔要时，可决定请各专门机构、 国际原子能机 

构和联合国系统内其他机构提供适当的资料。

+ 二 非政府组织

4 2 . 非政府组织给会议主席或秘书处的一切公文应交秘书处收存，根据要求， 

应准予各国代表团査阅，应将所有公文清单向会议散发。

十三、提交联合国大会的报告

4 3 . 会议每年应通过主席向联合国大会提出一次报告，或于适当时提出多次报

告。

44. 上述报告草案应由会议主席在秘书长协助下编写， 并应于予定通过日期之 

前两周散友给所有会议成员，供其考虑，

4 5 . 会议报昔应以报道事实力主并反映会议的谈到和工作。 除非会议另有决 

定，报告草案内容应包括：

( a ) 议程；

0 3 )慨述联合国大会上届年会向会议提出的具体要求；

( G )就上述 (a)和 (13)两款各个项目编写的分称题和当年会议所发生的其他 

问题；

( d ) 结论和决定；

( e ) 目录卸报告期间按国家和问颠分类的遂字记录的索弓h

( f ) 当年提出的工作文件和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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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 作力单独附件散发的当年会议遂字记录；

( H ) 其他有关文件，

46。 会议应于会议结束时通过年度报告。 年度报告应于联合国大会常会开会 

前散发给所有联合国会员国。 所有其他报告应尽快散发。

十四、修 正

4 7 . 本议事规则可由会议决定加以修正。

«



附 件

阿尔及别亚 意大利

阿根廷 日本

漠大利亚 肯尼亚

比利时 墨西哥

巴西
囊古

保加利亚 摩洛奇

無旬
荷兰

加拿大 尼日利亚

中国
巴基斯坦

古巴 秘鲁

捷克斯洛伐克 波兰

埃及 萝马尼亚

埃塞俄亚 斯里兰卡

法国 瑞典

循意志民主共和国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匈牙利 美利坚合农国

印度 委内瑞拉

印度尼西亚 南斯拉夫

伊朗 扎伊尔

^  >Q<


